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撤回重大资产重组申

请文件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友利控股”）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九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审议的《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撤回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议案》的相关材

料进行认真审阅，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自 2014年 9月，公司与北京中清龙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清龙图”）全体股东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至今，本次重组涉及的交易各方为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中清龙图与其合作方莉莉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与威尔乌集团之间就中清

龙图代理发行及运营的主要产品《刀塔传奇》发生著作权、商标专用权侵权及不

正当竞争方面的诉讼。就上述争议中清龙图已经与相关方开展沟通、协商，但截

止本协议签署日该等诉讼尚在进行中且预计在一段时期内不会有明确结果。 

上述诉讼在司法程序的时间进度和结果上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对中清龙图的

业务经营及未来业绩实现产生一定影响，并增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核和实施的

不确定性。为避免对公众投资者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经协商一致，公司与中清

龙图全体股东、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就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终止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及已签署相关协议之



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并与中清龙图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终止之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协议》”），

约定中清龙图向公司一次性支付补偿金 1,200万元。 

我们认为，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保护公

司全体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同意公

司与中清龙图全体股东、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终止协议》；同意公司

与中清龙图签署的《补偿协议》；同意公司依法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向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撤回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政审批申报材料等相关事项。 

二、我们认为，鉴于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公司重大事项，公司应当

依法履行相关的审议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同时要积极做好投资者沟通

工作，切实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上市公司管理层应做好未来

发展战略的规划与实施，重视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我们将持续对本次

重组未尽事宜予以监督。 

我们提请公司董事会注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对本次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议案进行投票

表决时，公司所有的关联董事均应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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